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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055.htm （１９９８年８月６

日 国发［１９９８］２８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调剂力度，确保

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国务院决定，

加快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并将铁道部、交

通部、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部分）、水利部、民航总局、

煤炭局（原煤炭部）、有色金属局（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

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原电力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体公司（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部分）

、银行系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中保集团）、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组织的基本养

老保险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加快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一）１９９８

年底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

要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以下简称省级统筹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调剂机制，调剂金的比例以

保证省、区、市范围内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

额发放为原则。到２０００年，在省、区、市范围内，要基

本实现统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度

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省级垂直

管理。 （二）省级统筹的范围包括，省、区、市（含计划单



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内的国有企

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城镇各类企业及

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也应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并纳入省级统筹。 （三）从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起，目

前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差额缴拨的地区，要改变基金结算

方式，对企业和职工个人全额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对企业

离退休人员全额支付基本养老金。各省、区、市要积极创造

条件，加快实现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

推进社会化管理进程。 二、按期完成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

移交地方管理 （四）在１９９８年８月３１日以前，实行基

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以下简称行业统筹）企业的基本养老

保险工作，按照先移交后调整的原则，全部移交省、区、市

管理。从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起，由省、区、市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负责收缴行业统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发放离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跨省、区、市的，按单位或其分支机构的

注册登记地进行属地划分，其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分别移交所

在省、区、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行业统筹在各省、区

、市的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暂予保留，待地方政府机构改

革时再统筹研究。 （五）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后，１９９

８年内，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保持不

变。从１９９９年起，调整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起步时不低于企业工资总额的１３％，以后逐步过渡到与

地方企业相同的比例。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煤炭、银行、

民航企业的过渡期为５年，其他行业企业的过渡期原则上为

３年。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的比例按省、区、市确定的统一比例执行，一次到位。 



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统一按本人缴费工资１１％的数

额调整或建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移交前后的个人

帐户储存额合并计算。 （六）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后，原

行业统筹企业已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原待遇原则上维

持不变，其中经原劳动部、财政部批准的统筹项目内的部分

由省级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未列入统筹项目的部

分由企业支付。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以后退休的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按照省、区、市的办法执行，对于按原行业

统筹计发办法计算高于按地方计发办法计算的部分，可由各

省、区、市采用加发补贴的办法解决，所需费用从省级统筹

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补贴的标准逐步调整，５年后

执行省、区、市的计发办法。 （七）行业统筹积累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全部移交给省、区、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

，其中存在省、区、市以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随同行业

统筹移交地方管理一并移交给地方；存在中央部门的，主要

用于解决移交过程中的地区不平衡问题。具体移交办法由劳

动保障部、财政部统一研究制定并尽快下发。 行业统筹企业

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要逐步加以规范，由劳动保障部审查

同意的机构经办。补充养老保险各界的基金不移交地方。 （

八）加快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是实行省级统筹的重要保

证。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的工作由劳动保障部会同财政部

组织实施。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后，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的比例调整和对退休人员的补贴办法等，各省、区、市

要报劳动保障部，劳动保障部商财政部同意后，由省、区、

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三、加强领导，严肃纪律，确保按时

足额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九）各省、区、市人



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统一认识，加强领导，积极稳

妥地推进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的工作，要按照

本通知规定的程序和进度，抓紧进行，认真落实。要严肃纪

律，不能搞提前退休，不得擅自提高待遇，不准借交接之机

挪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被挤占挪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要从严从快清查收回。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按期建立省级统筹，保证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在省

、区、市范围内调剂使用，确保按时足额发放企业离退休人

员的基本养老金，不得再发生新的拖欠，对以前拖欠的要逐

步予以补发。对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确定困难的

地区，１９９８年中央财政给予适当支持。 （十）实行省级

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

，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和社会的稳定，各省、区、市人民

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劳动

保障部、财政部要加强指导，保证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

地方管理工作的顺利完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